
1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常熟汽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保荐人”）作为江

苏常熟汽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熟汽饰”或“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持续督导机构，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常熟汽饰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及核查意见

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561 号）核准，常熟汽饰获准向

社会公众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992,424,000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扣除承销及保荐费

用人民币 12,097,648.56 元（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980,326,351.44

元，已由中信建投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已经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9]第 ZA15811

号《验资报告》。 

发行费用包括：承销及保荐费用含税 12,097,648.56 元、律师费含税

600,000.00 元、审计及验资费含税 180,000.00 元、资信评级费含税 150,000.00 元、

信息披露及发行手续费等费用含税 868,200.00 元。其中，律师费中含税 450,000.00

元，资信评级费含税 150,000.00 元，信息披露及发行手续费等费用中含税

148,200.00 元，于募集资金到位前已用自有资金支付，故不使用募集资金支付，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79,276,351.4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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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

议。 

（二）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 

2024 年 11 月 11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

需求、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计划使用最高不超过人

民币 10,000 万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

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详见公

司于 2024 年 11 月 12 日披露的《江苏常熟汽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6）。 

自 2024 年 11 月 12 日至 2025 年 10 月 22 日，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合计人民币 7,000 万元。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3 日之前，已将

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 7,0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将相关情况通知了保荐人。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

披露的《江苏常熟汽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归还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

资金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累

计投资金额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的投

资总额 

累计使用募集资

金（截至2025年6
月30日） 

占募集资金计划

投入金额的比重

（%） 
常熟汽车内饰件生

产线扩建项目 30,211.84 14,003.12 13,887.15 99.17 

余姚年产54.01万套

/件汽车内饰件生产

项目 
30,711.35 21,693.19 21,756.74 100.29 

上饶年产18.9万套/
件汽车内饰件项目 26,519.22 7,736.15 7,783.68 100.61 

肇庆年产10万套汽 / 18,783.07 15,458.46 8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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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的投

资总额 

累计使用募集资

金（截至2025年6
月30日） 

占募集资金计划

投入金额的比重

（%） 
车内外饰件项目 

安庆年产80万套汽

车内饰件项目 / 16,208.72 17,225.32 106.27 

沈阳年产27万套宝

马G78&NA6零部件

项目 
/ 9,018.16 2,719.85 30.16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

充流动资金 11,800.00 11,800.00 11,800.00 100.00 

合计 99,242.41 99,242.41 90,631.20 91.32 

（二）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情况 

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可转债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开户行名称 银行账号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所属项目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谢桥支行 
10523301040012338 5,620,929.48 活期 

常熟汽车内饰件

生产线扩建项目，

偿还银行贷款及

补充流动资金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分行 
10523301040013914 / 已销户 常熟汽车内饰件

生产线扩建项目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分行 
10523301040012346 / 已销户 

上饶年产 18.9 万

套/件汽车内饰件

项目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分行 
32250198619000000354 / 已销户 

余姚年产54.01万
套/件汽车内饰件

生产项目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谢桥支行 
10523301040015950 24,439,173.40 活期 

肇庆年产 10 万套

汽车内外饰件项

目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谢桥支行 
10523301040016164 189,683.84 活期 安庆年产 80 万套

汽车内饰件项目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谢桥支行 
10523301040016552 2,994,688.98 活期 

沈阳年产 27 万套

宝 马 G78&NA6
零部件项目 

合计 / 33,244,475.70 / / 

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及进展情况

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26 日披露的《江苏常熟汽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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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降低财务费用和

经营成本，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江苏常熟汽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保证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

行的前提下，公司计划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仅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本次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将通过已有或新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实施，同时董事会授

权公司管理层决定和处理新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相关事宜（如涉及）。 

公司此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运作，没有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公司将及时把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四、审议程序及合规性 

2025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会议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符合监管要求。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同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全体委

员同意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五、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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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已经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全体委员同意后提交董事会审议，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2、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未违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相关承诺，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系以不影响公司募集资

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为前提，并且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 

综上，保荐人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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